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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现象学在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开端与发展
———从胡塞尔到莱纳赫思想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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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早期现象学运动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中，阿道夫·莱纳赫首先提供了一幅法权 现 象 学 的 素 描。莱 纳 赫 将 它

称作 “先天法学”或 “纯粹法学”，它们也被称作 “法权现象学”。“现象学”在 这 里 是 指 莱 纳 赫 的 描 述 分 析 方 式：他

在 《民法的先天基础》中所揭示的 “民法的先天基础”，以不同于自然法权学说的方 式 为 法 权 做 了 哲 学 的 奠 基，或 者

至少展示了这种奠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在于，在所有的法权系统中重新找到了特定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联

系，而且也在于，回溯到对最基本的社会行为的描述、分析以及对于其中的本质和对本质联系做出更直观的把握，因

为这些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是奠基于社会行为之中的。只有这时，法权研究才可以说是现象学的或心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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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权现象学引论

如今，在汉语领域谈论 “法现象学”或 “法权

现象学”① 时，人 们 通 常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法 国 哲 学 家

亚历 山 大·科 耶 夫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èｖｅ，１９０２－
１９６６）的同名著作 《法权现象学纲要》（１９４３），就

像人们今天在讨论 “审美经验现象学”时会首先想

到另一 位 法 国 哲 学 家 米 盖 尔·杜 夫 海 纳 （Ｍｉｋｅｌ
Ｄｕｆｒｅｎｎｅ，１９１０－１９９５）的同名著作 《审美经验现

象学》（１９５３）一样。
但这并不公平。因为还在早期现象学 运 动 中，

有关法权现象学和审美现象学的思考和研究都已经

崭露头角。在１９１３年出版的现象学运动的标志性

出版物 《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一卷中，该刊

编委之一莫里茨·盖格尔就已经发表了他的 《审美

享受的现象 学 论 稿》②，而 另 一 位 编 委 阿 道 夫·莱

纳赫也出版了他的重要论著 《民法的先天基础》③。
可以说，审美现象学和法权现象学与在这一卷中得

到宣示的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普凡德尔的志向现

象学、舍勒的伦理现象学是同时起步的。④

导致法国现象学影响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包括现象学界在内的德国思想界在二战前后

遭到重创，不仅它的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中和之后或是阵亡，或是流散海外，而且德国

战后濒临毁灭的灾难局面也妨碍了哲学和现象学的

教学与研究 的 正 常 进 行 以 及 有 关 出 版 物 的 正 常 发

表。黑尔德曾经指出过一个事实：“尽管胡塞尔的

现象学不同程度地构成了海德格尔和萨特上述早期

著作的最重要前提，但由于胡塞尔是犹太人，因此

他晚年的著作在 ‘第三帝国’不能出版。从而，当

人们在５０、６０年代德国的大学内外重新热烈地讨

论海德格 尔 与 萨 特 时，却 中 断 了 对 他 的 思 想 的 争

论。”而且他还认为，“对胡塞尔的避而不论实际上

是纳粹主义遗留下来的一项胜利。”⑤ 黑尔德的这个

说明在扩展 的 意 义 上 也 对 整 个 德 国 现 象 学 运 动 有

效，尤其对德国学界在法权现象学方面的研究与发

展有效。例如，格拉泽便曾指出，战后的现象学法

学思想方面出版物的命运仍然处在受纳粹影响的对

传统私法之批判的阴影中。⑥

这个局面实际上在法权现象学诞生近一百年后

才得到了一定的纠偏和改变。首先是它的创始人阿

道夫·莱纳 赫 的 文 稿 和 遗 稿 得 到 了 系 统 整 理 和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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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⑦ 他在法权 现 象 学 方 面 的 一 些 基 本 文 字 都 收 录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中。而当时受他影响的两位现象

学运动早期成员爱迪·施泰因⑧ 和威廉·沙普的法

权现象学论著⑨ 随之也一并受到关注。尤其是沙普

的法权现 象 学 以 及 它 的 扩 展 形 式 “诸 历 史 的 现 象

学”或 “诸历史的哲学”在最近几年因为其手稿的

编辑出版而 重 新 产 生 影 响。瑏瑠 此 外，他 的 儿 子 扬·
沙普 （Ｊａｎ　Ｓｃｈａｐｐ，１９４０—）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继

续推进，并完 成 了 一 系 列 相 关 论 著 的 出 版。瑏瑡 他 的

相关研究被看作是对他父亲威廉·沙普和莱纳赫的

“法权现象学”或 “现象学的法学”的思想传统的

继承与发展。瑏瑢

对法权现象学最新的思考和表达是由年轻的女

现象学家索 菲·路 易 道 特 （Ｓｏｐｈｉｅ　Ｌｏｉｄｏｌｔ）提 供

的。她的两部论著 《要求与辩护：一门与埃德蒙德

·胡塞尔现象学相衔接的法权思想理论》与 《法权

现象学引论：一 个 历 史 的 和 系 统 的 阐 述》瑏瑣 对 法 权

现象学做了全面的阐发，全面勾勒出一门法权现象

学的清晰 轮 廓，从 而 使 得 法 权 现 象 学 尽 管 起 步 迟

缓，却也已 开 始 成 长 为 一 门 渐 趋 独 立 而 成 熟 的 学

科。

二、胡塞尔的 “正当／法权”思想

与现象学方法

我们首先需要集中介绍胡塞尔对法权现象学的

相关思考。尽管就总体而言，胡塞尔在法权现象学

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在其现象学的方法方面，而非在

其法权思想的思考方面，这主要是因为胡塞尔在这

方面的思考未曾体现在他生前发表的论著中，也很

少体现在他的公开讲座中得到表达，遑论对他的同

时代人发挥影响。瑏瑤

不过，在胡塞尔生前未发表手稿的许多重要部

分已经得到发表的今天，我们完全有可能去诉诸胡

塞尔精湛的现象学方法对法权问题做出基本思考。
这也正是路易道特在其博士论文即上述论著 《要求

与辩护：一门与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相衔接的

法权思想理论》中所做的重要工作。
路 易 道 特 的 这 项 研 究 可 以 被 视 作 现 象 学 的 研

究，也可以被视作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或者被视作

社会本体 论 的 研 究，因 为 该 研 究 要 探 讨 的 是 作 为

“法权生物”的人的本质。她试图用现象学的方式

来探讨我 们 思 维 中 的 “法 权 特 征”瑏瑥，但 在 这 里 将

“Ｒｅｃｈｔ／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译作 “法 权”事 实 上 已 经 有 所

不妥，因为她以及她所衔接的胡塞尔都已经不是在

作为社会规范的某种形式的意义上、不是在 “法律

和权 利”的 意 义 上 使 用 “Ｒｅｃｈｔ／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这 个

词，而是 在 它 的 更 为 根 本 的 含 义 上 使 用 它 们，即

“正当的”、“有理的”，以及如此等等。与此相对应

的动词是德 文 中 的 “正 当 辩 护”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ｅｎ）、
“认作正当” （ｒｅｃｈｔｇｅｂｅｎ），以 及 如 此 等 等。它 们

的含义最终是与 “论证”（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ｎ）的含义相一

致的，是 一 种 对 “论 证”的 要 求，它 们 都 是 一 种

“给出根据”的活动。即 是 说，与 在 认 识 论 和 逻 辑

理性领域中的 “正 确”与 “错 误”一 样， “正 当”
与 “不正当”构成伦理学和实践理性领域中的核心

概念，而它们在胡塞尔那里也可以被称作 “超越论

的范畴”。“人是理性的生物”也可以是指甚至更应

当是指 “人是正当 的 或 正 义 的 生 物。”人 作 为 “正

义的生物”归根 结 底 是 一 种 “证 明、论 证、辩 护”
的生物，是具有正当性思维结构的生物，而从胡塞

尔超越论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首先是因为人的意

识是具有 “正当意向性”的意识。
路易道特认为，这个意义上的 “正当性辩护”

要比认识论领域的 “正确性论证”更为根本，“因

为唯有一种对在正当性结构中的经验与世界的先行

领会才使得对真理与效用的论证、证明与辩护的进

行成为可能。”瑏瑦 因而， “正 当 性 辩 护”在 路 易 道 特

那里既成为社会本体论的结构支撑，社会本体论又

因此而能够被视作 “第一哲学”。在人与人的社会

关系领域中的 “给出根据”的思考方式构成了人与

物的认知关系领域中的 “给出根据”的思考方式的

基础，它们两者的关 系 类 似 于 “真 理”与 “正 义”
的关系，也类似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

因此，路易道特引述胡塞尔的话说：“理性的

特征 本 身 恰 恰 就 是 正 当 性 （Ｒｅｃｈｔｈｅｉｔ）的 特 征

（Ｈｕａ　ＩＩＩ／１，３２２）。”瑏瑧而 在 此 意 义 上 也 可 以 说，理

性现象学就是正当性现象学。 “正 当”或 “正 义”
在这里 也 就 构 成 “理 性”与 “逻 各 斯”的 第 一 要

义。虽然路易道 特 并 未 将 它 与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明

智”（φρóησι）相比较，但她认为，这个意义上的

“正当根据” （Ｒｅｃｈｔｓｇｒｕｎｄ）就是胡塞尔现象学所

诉诸的 “明见性”（Ｅｖｉｄｅｎｚ）的一种，它使得社会

本体论或精神科学有可能成为严格的科学。
对此意义上的 “第一哲学”理解也常常可以在

胡塞尔那里找到思想与表达方面的支持，但它显然

不算是胡塞尔哲学的主导观点。尽管如此，路易道

特仍然愿意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相衔接，并从中获取

她自己的立足点。在她看来，“在胡塞尔现象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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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有三个相互交切的领域被作为分析红线的正

当与效用的问题所贯穿：第一，现象学方法本身的

发展，在此方法中，本原给予的直观被确立为所有

认识的正当源泉 （Ｒｅｃｈｔｓｑｕｅｌｌｅ）。第二，理性现象

学，在这里 要 研 究 认 为 正 当 的 （ｒｅｃｈｔｇｅｂｅｎｄ）和

构造存在的行为。第三，将现象学定义为出自全然

正当辩护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的哲学。”瑏瑨

是否可以将这三个相互交切的领域诠释为一门

现象学的社会本体论的三个基本支脚：方法论向度

的、超越论向 度 的 （理 性 批 判 的）和 法 权 论 向 度

的？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社会本体论是否就意味着

一个包含了从 “正义现象学”到 “法权现象学”之

跨度的博大领域，而这两种现象学在德文中是用一

个词来概括的：“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路易道特的梳理、研究和诠释所提供的正是对

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及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指明和把

握的尝试，而且在她看来，这个可能性后来已经在

勒维纳 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还 有 德 里 达）和 阿 佩 尔

（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得到了展

开和某种程 度 的 实 现。瑏瑩 不 过，从 效 果 史 的 角 度 来

看，胡塞尔在正义现象学或法权现象学思想方面对

他同代人与后人的影响至此为止更多是在方法层面

而非内容 的 层 面，无 论 这 里 的 内 容 是 指 形 而 上 的

“正义／正当”，还是形而下的 “法律／权利”。今天，
在法权现象学标题下进行相关研究和思考的学者，
无论是法权现象学家，还是现象学的法权学家，在

诉诸胡塞尔现象学时大都会追溯到他的直面实事的

要求以及本质直观和本质描述的方法。
由于在后面讨论莱纳赫、施泰因和沙普时都会

涉及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对他们各自研究的决定性影

响，因而在这里我们仅以科耶夫的法权现象学构想

为例。他在论述对法权现象的描述和定义的最初步

骤时写道： “其做法是，通过分析一个特别清晰、
典型、独特和纯粹的具体个案，寻找被研究实体的

‘理念’（柏拉图）、 ‘理念型’ （韦伯）和 ‘现象’
（胡塞尔）等。换言之，人们必须要揭示，是何种

内容使某个特定个案成为一个比如关于法权的个案

而非宗教 或 艺 术 的 个 案。而 在 揭 示 出 这 种 内 容 后

———即，在找到现象的 ‘本质’后———人们还必须

用一种正确而彻底的方式对此加以描述，这种关于

本质的描述也正是对所讨论的现象的定义。”瑐瑠

科耶夫在这里阐释的法权现象学方法，显然依

据于现象学运动所有参与者都认可并使用的本质直

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本质描述的方法。尽管在胡塞尔

生前就始终有胡塞尔的学生和追随者对他在 《逻辑

研究》之 后 （１９０５年）倡 导 的 超 越 论 还 原 方 法 报

以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本质直观的方法仍然是现象

学家们共同认可的，这也是他们自称为现象学家的

主要理由。科耶 夫 也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使 用 “现 象

学”概念的，并因此而将自己的 “法现象学”与黑

格尔的 “法哲学”切割开来。
除此之外，也可以发现一些法权理论研究所诉

诸的胡塞尔现象学并非在其方法论的方面，而是与

他后期的生活世界现象学之诉诸有关。例如威廉·
亨克的 《法 权 与 国 家———法 学 基 础》便 属 于 在 人

文、精神、历史、政治、生活等大背景下思考法学

的基本纲领 的 著 作。瑐瑡 他 所 参 考 的 更 多 是 狄 尔 泰 和

胡塞尔关于精神生活之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有对海

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的参照。按照霍夫

曼的说法，“为了他的起点，亨克诉诸于狄尔泰从

形而上学向历史、从认识向理解的转向，诉诸于胡

塞尔，诉诸于海德格尔的生存状态存在论的此在分

析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但却可以说始终是不受

约束的，不带有黑格尔称之为 ‘概念的努力’的东

西。”而这里所说的对胡塞尔的诉诸，并非是指他

的现象学方法，无论是本质直观还是超越论还原，
而是指 他 主 要 是 在 后 期 提 出 的 生 活 世 界 的 观 念：
“这里所 关 涉 的 不 是 胡 塞 尔 意 义 上 的 ‘本 质 直 观’
和超越论的主体性，而是仅仅在于生活世界中的现

象学起点以及几个表述和范例性的思路，它们使人

更清楚地认识到：回到日常生活的做法对于现实、
真理与科学所具有的意义。”瑐瑢

在其 《法权现象学引论》中，路易道特将这个

方向上的研 究 和 思 考 纳 入 法 权 现 象 学 研 究 中 代 表

“生活世界－社 会 本 体 论 的 法 权 现 象 学”的 一 支，
它的代表人物是舒茨、凯尔森和尾高朝雄。瑐瑣

三、阿道夫·莱纳赫的法权问题思考

与现象学方法运用

将法权问题与现象学方法结合为一的第一人无

疑是阿道夫·莱纳赫。他于１９１３年发表在 《哲学

与现象 学 研 究 年 刊》第 一 辑 上 的 《民 法 的 先 天 基

础》是法权现 象 学 的 奠 基 性 文 字，瑐瑤 但 这 并 非 是 莱

纳赫在法权现象学方面发表的第一篇文字。严格说

来，他１９０５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论现行刑法的原

因概念》已经 属 于 这 个 方 向 的 思 考 和 研 究。瑐瑥 这 不

仅是因为莱纳赫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已经开始研究

胡塞尔 的 《逻 辑 研 究》，尤 其 是 其 中 的 第 一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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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 含 义” （ｃｆ．ＡＲＳＷ，６３２），并 深 受 其 影

响，而且也是因为他在博士论文的引论中已经明确

地以 “法权 与 心 理 学”之 间 的 关 系 为 题，并 且 认

为，“心理学的一个任务无疑在于，从法权的心理

学条件出发来澄清法权一般的产生”（ＡＲＳＷ，１）。
事实上，从心理学出发来说明各个学科中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法则，这是在当时心理学全盛时代诸

多科学研 究 者 都 抱 有 的 一 种 思 考 和 探 讨 方 向，因

而，研究心理学的学生原则上可以撰写几乎所有学

科的学位论文。对此，莱纳赫是一个典型例子：他

随利普斯学习的是心理学，但他可以获得法学专业

的博士学位。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之前也曾属于

这些科学的研究者：他想从心理分析出发讨论数与

多的概念以及算术的基础，而在 《逻辑研究》第一

卷中，他将自己此前的做法连同流行的其他心理学

立场，尤其是逻辑学中的从心理学出发来说明逻辑

基础的相关立场称之为心理主义，并予以深入的批

驳。当莱纳赫在１９０５年的博士论文中仍然开宗明

义地强调这 种 以 心 理 学 条 件 为 出 发 点 的 思 考 方 式

时，他的论文给人的第一印象有可能是：他在此期

间仅仅研究了胡塞尔 《逻辑研究》的第二卷，而没

有去思考它的第一卷的反心理主义结论。
这个印象与当时思 想 界 对 胡 塞 尔 《逻 辑 研 究》

的一个普遍误解有关，即他在第一卷中批判心理主

义，在第二卷 中 却 又 回 到 心 理 主 义 的 立 场 上。瑐瑦 许

多年之 后，在 Ｅ．芬 克 撰 写、胡 塞 尔 署 名 的 “自

述”中还可以读到：“同时代的批评令人惊异地始

终没有看到这两卷的内在统一，这个统一无非在于

对相关 性 （ｋ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考 察 方 式 的 方 法 原 则 的 实

现。但为了给主－客统一的研究创造一个恰当的起

点，首先需要在任何错误的主体化面前努力地维护

客体的 客 体 性，在 这 里 是 逻 辑 构 成 物 的 客 体 性。”
（Ｈｕａ　ＸＸＶＩＩ，２４６）

如今，人们已经理解，胡塞尔 的 意 向 性 分 析，
即这里所说的 “相关性考查方式”，提供了避免在

“错误的主体化”与 “客体的客体性”之间各执一

端的可能性，或者说，为它们之间的中介提供了可

能，但莱纳赫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是否仍未达到这个

理解层面，笔者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还难以做出

定论，这主要是因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这个意义

上的意向性问题———这个哲学意义上的意向性问题

———只字 未 提。不 过 仍 然 可 以 确 定 的 是，后 来

（１９１１年）在 胡 塞 尔 指 导 下 完 成 的 任 教 资 格 论 文

《关于否 定 判 断 的 理 论》中，莱 纳 赫 对 “意 向 性”

概念做了特别的阐释：“一个体验的意向性意味着：
它具有一种对对象之物的 ‘指向’，而这又预设了：
这个对象 之 物 对 于 意 识 来 说 是 以 某 种 方 式 ‘现 存

的’。但这种在最宽泛意义上的现存不是一种被表

象 状 态，或 至 少 不 需 要 是 一 种 被 表 象 状 态。”
（ＡＲＳＷ，２０２）这个说法表明，莱纳赫在这里无意

去深究意向 性 中 意 向 相 关 项 对 于 意 识 活 动 的 约 束

性，而是强调意向活动的宽泛的、不限于表象的含

义。他所留意的是对意识活动的定义而非意向相关

项的定义。就此而论，莱纳赫的意向性概念更多是

心理学的而非现象学的和认识论的。
在随后于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发表的长文 “思虑：它

的伦理含义 和 法 权 含 义”瑐瑧 中，莱 纳 赫 更 为 明 确 地

表达了他对 “意向性”概念所持的这种立场。他认

为，“对于思虑来说，意向性是本质性的。没有一

个思虑不是关于什么的思虑，没有一个思虑不带有

它的 ‘论题’” （ＡＲＳＷ，２８０），以及 “没有人会

否认这些体验的意向性，没有人会否认它们与思想

内容的必然关系” （ＡＲＳＷ，２８４）。而与前面的情

况十分相似，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莱纳赫随即又

重提批判性的否定意见：“但始终假设每一个意向

体验的 基 础 都 是 意 向 内 容 的 一 种 ‘表 象’、一 种

‘显现’，则是完全错误的。”（ＡＲＳＷ，２８４）
莱纳赫显然看到了意向性的基本特征和可能存

在的问题，他的总体看法最终是在１９１３年夏季学

期的 “哲学引论”讲座中清晰地表达出来的。他将

意识的特 征 定 义 为 “自 我 所 属 性”和 “意 向 性”。
对于 “意向性”，他指出：“笛卡尔还看到了这种意

向性。但它却从后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只是近期弗

兰茨·布伦塔诺才重又谈到它。但他走得太远了，
因为他说：所有体验都是意向的。他想用意向性来

定义意识。每个心理之物都有一个意向相关项。但

这并不正确。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我们感到心情

不好，但 ‘不为任何事 情’。有 些 感 受 状 态 是 不 具

有任何对象性指向的，例如悲哀、忧伤。情绪、整

个感受体验都具有非意向的天性。”（ＡＲＳＷ，３８３）
从莱纳赫的这个阐述可以看出，在现象学内部

关于表象与情感 （或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
之间奠基秩序的争论中，他当时是与舍勒、海德格

尔处在基本相同的立场上，而与布伦塔诺、胡塞尔

则处在对立的立场上。具体地说，莱纳赫并不认为

布伦塔诺提出并为胡塞尔坚持的命题 “每个行为或

者是一个 表 象，或 者 以 表 象 为 基 础”瑐瑨 是 正 确 的，
而是与舍勒和海德格尔一样，认为存在着非意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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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如某种心态、心情、情绪，它们并不指向任

何对象，因而完全是主体的心理状态。瑐瑩

但 莱 纳 赫 仍 然 在 一 点 上 有 别 于 舍 勒 和 海 德 格

尔：他并未像他们那样主张情感、情绪是表象的基

础。他既没有像舍勒那样主张： “感受 （Ｆüｈｌｅｎ），
更确切地说，价值感受 （Ｗｅｒｔｆüｈｌｅｎ）才是最基本

的意识体验。而对象表象的行为是奠基于价值感受

的行为之上的”，也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主张：“从
作为此在基本结构的烦 （Ｓｏｒｇｅ）的 现 象 来 看，在

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所把握到的东西以及如此把握到

的东西，都还只是一种从外部看到的现象。”瑑瑠

不过，无论如何可以确定一点：莱纳赫在他的

研究中主要关注的并不是胡塞尔的表象行为或意向

行为意义上的 “认知行为”，而是属于伦理学和法

学－政治学领域的 “社会行为”，它们可以是意向

的，也可以不是意向的。意向性在这里不是最根本

的和最重要的意识分析主线。我们在这里可以留意

莱纳赫在遗稿中 对 “意 向 性 ［体 验］”与 “行 为”
所做的区分。他批评布伦塔诺混淆了这两者，因为

“有些东西是意向的，但不是行为。对此，信念就

是无行为的意向性的最好例子。”他同时也将他所

说的 “行为”分为两种：“本质上预设了其他主体”
的 “社会行为”与本质上 “静居于自身中”的 “非
社会行 为”；前 者 （如 请 求、承 诺、命 令、传 达、
询问、祈祷等等）奠 基 于 后 者 （意 愿、信 念 等 等）
之中 （ＡＲＳＷ，３５７）。

与此相关，而且因此之故，莱纳赫所做的现象

学分析或心理学分析也主要不是意向性分析，而更

多是他自 己 意 义 上 的 “生 存”分 析。在 他 所 说 的

“生存的”（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ｉａｌ）与海德格尔后来使用的相

同概念之间应该不存在渊源关系，至少前者不可能

源自后者。在莱纳赫这里，很早便可以发现 “生存

联接” （１５５）、 “生存命题” （２５１）、 “生存要求”
（３７７）、 “生 存 指 明” （３７９ｅｔｃ．）、 “生 存 认 识”
（４３６）、“生存事态”（４３７）、“生存判断”（４６０）等

等概念和说法，它们看起来更多与赫巴特的 “生存

理论”有关。瑑瑡 莱 纳 赫 所 说 的 现 象 学 分 析 或 心 理 学

分析，主要涉及事关主体与主体关系的社会行为，
尤其是伦理的和法权的社会行为。

至此，已经 可 以 清 晰 地 把 握 到 莱 纳 赫 所 理 解

的、在法 权 与 现 象 学 分 析 之 间 存 在 的 内 在 联 系：
“法权关系是在社会行为中并通过社会行为而构建

起自身的。这不是社会的自然法，不是观念法，而

是法的基础。因而在社会行为中有着民法以及其他

法、各种强制束缚以及各种要求便建基于社会行为

之中。”（ＡＲＳＷ，３５８）在此意义上，莱纳赫的法

权现象学，首 先 建 基 于 一 种 社 会 行 为 的 现 象 学 之

上，即用现象学方法对社会行为进行直观把握、本

质描述和结构分析。
这个社会本体论研究的进路与胡塞尔在交互主

体性现象学的视域中或施泰因在同感领域里进行的

社会行为的研究与思考的进路并不一致。胡塞尔与

施泰因首 先 都 会 以 “现 象 学 还 原”的 方 式 将 “同

感”或 “陌 生 感 知”视 作 “对 陌 生 意 识 的 经 验”，
尽管它不同于对外部事物的经验，但仍然属于一种

独特的经验 方 式，并 且 服 从 意 向 性 的 原 则。瑑瑢 他 们

都坚持以意向分析的方式来为 “主—客统一的研究

创造一个 恰 当 的 起 点”瑑瑣。而 莱 纳 赫 对 无 论 是 意 向

的还是非意向的社会行为的现象学分析，都是直接

将他人的意识、体验和行为作为现存的对象接受下

来，并在此社会行为现象学的基础上展开其法权现

象学研究的。这也是路易道特将莱纳赫的相关法学

思想纳入 “本质论—实在论的法权现象学”一支的

理由所在。瑑瑤 那么莱纳赫所说的 “民法的先天基础”
或 “先天的正当性”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也具有明见

性和约束力呢？

四、莱纳赫的 “社会行为”分析

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以意向性为主线的做法

不同，莱纳赫的现象学主要着眼于 “社会行为”分

析。 他 将 “自 发 性 ” 和 “需 悉 性 ”
（Ｖｅｒｎｅｈｍｕｎｇｓｂｅｄüｒｆｔｉｇｋｅｉｔ）视 作 社 会 行 为 的 本

质：“我们将自发的和需要知悉的行为称之为社会

行为。”（ＡＲＳＷ，１５９）
这里 所 说 的 “自 发 的”是 指 主 体 的 内 心 活 动

（ｉｎｎｅｒｅｓ　Ｔｕｎ）。社 会 行 为 可 以 是 意 向 的，也 可 以

是非意向 的，但 它 们 必 须 是 由 一 个 主 体 自 己 发 出

的，即不是被动反应的行为；但它们同样也不是主

动实施的行为，而只是自己在实施之前有所意欲的

内心活动。莱纳赫列举的自发行为有决定、原谅、
赞扬、指责、宣称、发问、命令等等。

但并非所有的自发行为都是社会行为。构成社

会行为的第二个要件是 “需要知悉的”行为。因而

在 自 发 行 为 中 唯 有 那 些 “需 悉

（ｖｅｒｎｅｈｍｕｎｇｓｂｅｄüｒｆｔｉｇ）行 为”才 可 以 算 作 社 会

行为。而这里所说的 “需要知悉的”是莱纳赫关注

的重点。它意味着，社会行为本质上与一个或多个

陌生主体有关，它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即在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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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意义上是交互主体的。一个仅仅涉及本己主体

的自尊、自爱或自恨的行为显然不是社会行为，但

并非所有 交 互 主 体 的 行 为 都 是 社 会 行 为，反 之 亦

然。莱纳赫曾举 “原谅”为例说明，当 “原谅”没

有表达出来时，它还不算是社会行为，因为社会行

为的一个根本要素或功能在于它的公开：它们必须

被表达出来并被知悉 （ＡＲＳＷ，１５９）。在 他 看 来，
“朝向另一个主体”和 “需悉性”对于社会行为来

说是 “绝对本质性的”（ＡＲＳＷ，１６１）。
据此，莱纳赫说，“社会行为具有一个内在的

方面和一个外在的方面，类似于一个心灵与一个身

体”，它们 “构成一个由有意的施行和有意的表述

所组成的统一。”（ＡＲＳＷ，１６０）
莱纳赫对社会行为结构的这个本质描述是十分

有趣的，而且也十分重要。姑且不去讨论珀恩哈根

的说法瑑瑥，即这个划分在莱纳赫的著作发表近一百

年后还可以在关于意志宣示的内部与外部组成的学

说中重新找到。我们在这里首先联想到的无疑是康

德在 《道 德 形 而 上 学》中 对 法 权 论 和 德 性 论 的 区

分，他在这里 也 使 用 了 “内 在”和 “外 在”的 表

达。具体说来，他将一切义务分为法权义务和德性

义务，对于前者而言，外在立法是可能的，对于后

者而言，外在 立 法 则 不 能。瑑瑦 在 康 德 那 里 应 当 可 以

认为，德性是内在的法权，法权是外在的德性。接

下来，这个内在和外在的说法还可以引出进一步的

联想和推论：如果外在立法是指成文法，而内在立

法是指不成文法，那么这个划分或许可以用如今在

英美学界讨论甚多的 “言语行为”（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的

标准来加以概括，这也就是莱纳赫所说的社会行为

的外在方面，即展示着所谓有意表述、需要知悉和

具有公告功能的那个方面。莱纳赫的社会行为分析

在一定意 义 上 可 以 被 称 作 “言 语 行 为”分 析。瑑瑧 对

于莱纳赫与言语行为理论的比较研究，如今也有相

关的研究成果问世。瑑瑨

但康德所说的德性或 “内在立法”的方面与莱

纳赫所 说 的 社 会 行 为 的 “内 在 方 面”显 然 并 不 相

合。我们并不打算去深究他们在此问题讨论方面的

一致与差 异，而 只 是 想 要 指 出 一 个 值 得 留 意 的 问

题：如何在莱纳赫的社会行为中区分伦理行为和法

权行为？无论如何，在伦理状态与法权状态或伦理

行为与法权行为之间，在伦理学与法权学各自研究

的对象之间必定存在着一个概念上明确的界限。瑑瑩

我们还是要回到至此为止所展示的莱纳赫对社

会行为的定义与描述上来。如果我们根据它们来划

分我们的各种体验行为，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区分出

三个大 的 类 型：有 一 类 行 为 只 能 在 内 心 进 行，如

“决定”瑒瑠，另 一 类 行 为 则 不 可 能 纯 粹 在 内 心 进 行，
如 “命令”和 “请求”，最 后 还 有 一 类 行 为 则 可 以

在内心和外 部 同 时 进 行，如 “原 谅”瑒瑡。第 一 类 行

为肯定不是社会行为，第二类行为和第三类行为则

都可以是社会行为。
这里还可以发现一些模棱两可的案例，如 “默

默的祈祷”。初看起来它并不符合社会行为的标准，
因为它并不诉诸另一个人的主体，也未实施其言语

表述 的 功 能，但 莱 纳 赫 仍 然 认 为 这 是 一 个 特 例：
“朝向上帝并且倾向于在他面前倾诉，据此必须被

视作一种纯粹心灵的社会行为”（ＡＲＳＷ，１６１）。
无论如何，言语表达功能在莱纳赫那里被视作

隶属于社会行为的最基本要素。除此之外，他还指

出社会行为的另一个被奠基性的本质：“我们已经

以最为严格的方式将社会行为与所有其他缺乏公告

功能 （Ｋｕｎｄｇａｂｅｆｕｎｋｔｉｏｎ）的体验区分开来。我们

现在需要记录下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所有社

会行为都以一种内在体验为前提。每个社会行为就

本质规律而言都具有一个处在特定类型的内心体验

之中的基础，这个内心体验的意向内容与这个社会

行为的意向内容是同一的，或以某种方式与它相联

接。”（ＡＲＳＷ，１６２）莱纳赫举例说明：“告知”的

社会行为以 “坚信”的内心体 验 为 前 提， “发 问”
的社会行为以 “不确定”的内心体验为前提，“命

令”与 “请求”的社会行为以 “愿望”的内心体验

为前提，如 此 等 等。瑒瑢 以 此 方 式，莱 纳 赫 实 际 上 已

经将胡塞尔意识分析中的结构奠基的维度纳入到自

己的社会行为分析中。瑒瑣

在指出社会行为的总体结构之后，莱纳赫还进

一步区分出社会行为的各种变式：例如绝对的和相

对的社会行为，绝对命令和相对命令；指向多人的

社会行为。例如，对一个人的命令与一个要求相符

合，对许多人的命令与许多要求相符合，以及多人

进行的社会行为，例如由几个人或一个社团进行发

出的一个 请 求；最 后 还 有 本 己 的 和 代 理 的 社 会 行

为，例如自己发出的和以某人、某团体名义发出通

知，如此等等。莱纳赫强调：“所有这些纯粹建基

于行为本质之中并与经验确定毫不相干的区别对于

社会关 系 领 域 来 说 都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ＡＲＳＷ，

１６４ｆ．）
在对具体社会行为的深入分析中，莱纳赫用力

最多的是对 “承诺”的考察。这一方面是因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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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行为的 “承诺”是 “要求”与 “约束”这些

法权 构 成 物 的 主 要 起 源，即 使 不 是 唯 一 的 起 源

（ｃｆ．ＡＲＳＷ，１４９，１６９）；另 一 方 面 也 是 因 为，
“承诺作为社会行为允许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所有变

式。”（ＡＲＳＷ，１６４）
但我们在这里既无法广泛地讨论社会行为的各

种变式，也无法深入地分析 “承诺”所具有的典型

的社会行为特征要素，而只能满足于指出莱纳赫的

法权现象学思考所开启的一个新的思路：各种社会

行为奠基于各种相应的内心体验之中。而法权构成

物又是通过社会行为而产生的，在此意义上也奠基

于社会行为之中。接下来，纯粹法权构成物同时又

构成纯粹法权的基础。
莱纳赫在这里看到了并描画出一个 正 当／法 权

现象学领域的奠基次序，类似胡塞尔在认识领域，
舍勒在情感领域所揭示的奠基次序。

五、莱纳赫的 “先天法权”概念与

“纯粹法权学说”构想

莱纳赫在法权现象学方面的另一个最基本贡献

是他提出 “先天法权”或 “纯粹法权”的概念和构

想。与此相关，“Ｒｅｃｈｔ”（“法权”／ “正当”）的

抽象 化 名 词 “Ｒｅｃｈｔｈｅｉｔ” （“正 当 性”／ “法 权

性”）也 构 成 他 的 法 权 现 象 学 思 想 中 的 核 心 概

念。瑒瑤与它相近 的 是 另 一 个 德 文 词 “Ｇ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
（“正义”／ “公正”）。这两个德文词瑒瑥之间的内在

关系一直在被讨论。或许可以说，“正义”就是所

有人都已享受到了自己的 “权利”。
在莱纳赫的 《民法的先天基础》一书中处理的

法权，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形式，与伦理、宗教、习

俗等等相并列。这也是法权问题及其相关的法学讨

论和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领域中所处的

位置。在此意义上，法权现象学和法权本体论是社

会现象学和社会本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扩展

了的含义上，法权现象学和法权本体论与政治现象

学和政治本体论、历史现象学与历史本体论一样，
都是精神现象学和精神本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

此，我们在本文结尾处还会进一步讨论。
还是要回到莱纳赫的先天法权学说上来。他所

说的 “先天基础”也就是他所说的 “先天法权”或

施泰因后来所说的 “纯粹法权”，即与他们提出的

“先天法权学说”或 “纯 粹 法 权 学 说”有 关。莱 纳

赫从一开始就 强 调 “先 天 法 权”与 “实 在 法 权”瑒瑦

的区别，主张前者构成后者的基础：“实在法权处

在持续的流动和持续的发展之中。”而之所以如此，
乃是因为它受到各种伦常观点以及不断变换的经验

关系和需求的影响和制约。“法权必然会从它的时

代内容中获取持续变换的内容。”因此，在一个时

代被视作 “正当合法”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会被

视作其对立面。它们不像２＋２＝４那样独立于人的

设定和时代的变换 （Ｃｆ．ＡＲＳＷ，１４１ｆ．）。
与此相 对，莱 纳 赫 试 图 指 明 这 样 一 些 先 天 的

“法权构成物”或 “法 权 概 念”瑒瑧，如 要 求 和 约 束，
它们具有类似数、树、房屋等等的存在，它们不依

赖于人是否把握到它们，尤其不依赖于并且首先不

依赖于 “实在法权”。相 反，它 们 使 得 实 在 法 权 得

以可能。“这些法权构成物的存有是独立于实在法

权 的，但 它 们 被 实 在 法 权 所 预 设 和 使 用。”
（ＡＲＳＷ，１４６）这样一些先天法权构成物就是莱纳

赫所说的 “先天法权” （ｃｆ．ＡＲＳＷ，１４３）。对此，
我们还可以参考施泰因的说法，她在讨论 “纯粹法

权和实在法权”的关系时曾写道：“具有同一内容

的纯粹法权和实在法权之间的关系类似本质与事实

的关系”（ＥＳＧＡ　７，３３）。
在莱纳赫看来，关于先天法权的思考和探讨可

以具有 与 数 学 和 自 然 科 学 的 研 究 一 样 的 严 格 性：
“除了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之外也还有一门纯

粹的法权科学，它与前者一样是由严格的先天命题

和综合命题组合而成的，而且是作为对于那些非先

天的、甚至处在这个先天与经验的对立之外的学科

的基础来使用的。当然，它的那些命题并不会像纯

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命题那样被不加改变地接受

下来。尽管正是它们才使得我们的实在法权和实在

法权科学得以可能，但它们只有以重构和变式的方

式才能 够 进 入 到 实 在 法 权 科 学 之 中。” （ＡＲＳＷ，

１４５ｆ．）
所有这些论述，都会让人联想到始终构成 “实

在法权”对 立 面 的 “自 然 法 权” （φúσειδι′καιον），
后者随倡 导 者 的 理 解 不 同 而 被 视 作 “自 然 被 给 予

的”、 “本 质 上 为 人 所 有 的”或 “上 帝 赋 予 的”法

权。而且通常的观点是，自然法权一旦作为约束性

的法律条文得到落实，它就成为实在法权。初看起

来，莱纳赫和施泰因所说的 “先天法权”和 “纯粹

法权”与 “自然法 权”是 一 致 的。而 且 在 此 之 前，
康德在其 《道德形而上学》的 “法权学说导论”中

便曾谈到一 种 “单 纯 的 （ｂｌｏβｅｎ）法 权 科 学”，它

所关系的 不 是 在 “实 在 法 权”中 包 含 的 “法 权 谙

练”和 “法 权 机 智”，而 是 关 于 “自 然 法 权 学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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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知识。瑒瑨 就此而论，“单纯法权科学”就是自

然法权学说，并构成 “实在法权学说”的对立面。
尽管康德的 “单纯法权科学”与莱纳赫的 “纯

粹法权科学”都与 “实在法权学说”相对立，但它

们所指向的仍然并不相同，而且彼此间甚至构成某

种对 立。这 主 要 是 因 为，莱 纳 赫 所 说 的 “先 天 法

权”并不 可 以 等 同 于 通 常 意 义 上 的 “自 然 法 权”，
他在结尾的 第 十 节 中 曾 用 专 门 的 一 节 来 特 别 说 明

“先天法权学说与自然法权”的关系。他开宗明义

地说：“人们不应将我们的先天法权学说混同于人

们曾称之 为 ‘普 遍 法 权 学 说’或 ‘法 学 的 原 则 学

说’的东西。”（ＡＲＳＷ，２７１）因为在他看来，“自

然法权应当失足于两点：在对实在法权的处理上和

在对一种质料的、但仍是绝对的和普遍有效的法权

的构想上。纯粹法权学说与这两点都相距甚远。它

的独有 特 征 恰 恰 在 于，独 立 于 所 有 法 权，无 论 是

‘现行的’法权，还是 ‘有 效 的’或 被 视 作 有 效 的

法权。”（ＡＲＳＷ，２７３）
由于实在法权大多是为法学家们所主张和实施

的现实方案，而自然法权通常被看作是哲学家的法

哲学构想或神学家的形而上学构想，因而莱纳赫一

方面需要强调先天法权相对于实在法权而言所具有

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愿意花费更多的力气来将先

天法权与自然法权划清界限。他至少指出，以往人

们对自然法权的三个指责是无法完全适用于先天法

权的 （ｃｆ．ＡＲＳＷ，２７３ｆｆ．）。
首先，人们常常批评自然法权的倡导者：用一

个 遥 不 可 及、在 远 处 漂 浮 着 的 “理 想 法 权”
（Ｉｄｅａｌｒｅｃｈｔ）来填补实在法权的缺陷，甚至取代与

它相悖的那些实在法权。莱纳赫认为，这种批评不

会触及先天法权，因为它不像自然法权那样意味着

“更高 的”法 权，而 只 意 味 着 “素 朴 的 存 在 法 则

（Ｓｅｉｎｓｇｅｓｅｔｚｅ）”。我们 看 到，这 里 的 情 况 有 些 类

似于在自 然 领 域 中 的 理 想 化 方 式 （Ｉｄｅ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与观念化 （Ｉｄｅｉｅｒｕｎｇ）（观念直观）方式之间的区

别。在社会领域中，实在的法权规定会与这些存在

法则相偏离，因而也不可能被它们所取代。按照莱

纳赫的说法，要想通过先天关系来取代生效规定或

法令之内容的做法和企图本身是毫无意义的。
其次，人们常常指责自然法权的倡导者：他们

相信有可能构想出一种带有永恒不变内容的 “理想

法权”（Ｉｄｅａｌｒｅｃｈｔ），却 不 去 充 分 思 考 生 活 状 态 的

可变性，它 会 导 致 法 权 命 题 的 变 化。但 莱 纳 赫 认

为，尽管无法制定一种例如对于卖房的方式而言在

任何时代和任何经济情况下都普遍有效的法则，但

还是可以讨论与此完全不同的、相对于这些法则而

言的形 式 种 类 的 法 则 性 （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它 们

并不依据变化的时代状况，因而在有效性上也独立

于实在发生事件的所有发展，这也是他在自己的著

作中试图指明的法则性。
最后，对自然法权的常见指责还在于，它犯了

一个奇特的过失：从原理中推导出已经被预设的国

家和法权，即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对此，莱纳赫

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霍布士以及其他自然

法权哲学家设定了契约并从它们之中推导出要求、
约束与其他法权结论，那么他们对此是完全有理由

／权利的 （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ｔ）。” （ＡＲＳＷ，２７５）事 实 上，
在这点上，莱纳赫主张的先天法权与自然法权之间

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他的先天法权学说完全

可以接受自然法权学说的主张：契约的束缚性力量

不需要国家的或其他要素的规定性设立，这里存在

的并可以得到研究的各种法权关系是独立于对国家

及其实在规定的存在和研究的。
在这里，莱纳赫尤为清楚地表明，他自己的先

天法权学说 与 自 然 法 权 学 说 的 一 致 与 分 歧 仅 仅 在

于：“［自然法权家们所指出的］这些法权关系还不

是法权本身。它们从不需要进入到意识之中。还不

曾有过一个它们具有且仅有它们才具有实在效用的

状态。自然法权在这里可能有过多重的迷失。但它

对一个不受实在法权之杂多形态的影响而具有其永

恒真 理 的 领 域 的 探 寻，乃 是 完 全 有 理 由／权 利 的

（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ｔ）。因而 自 然 法 权 的 一 个 基 本 倾 向 就 是

在先天法权学说中得到充实的。”（ＡＲＳＷ，２７５）
以此方式，即通过与自然法权的清晰划界，莱

纳赫也对先天法权的性质和特点做了描述与规定。
他所指出的民法的先天基础，以不同于自然法权学

说的方式为法权做了哲学的奠基，或者至少展示了

这种奠基的可能性，它不仅在于，“在所有法权系

统 中 重 新 找 到 特 定 的 概 念 以 及 概 念 的 联 系”
（ＡＲＳＷ，２７１），而且还在于，回 溯 到 对 最 基 本 的

社会行为的描述、分析以及对于其中的本质和本质

联系做出本质直观的把握上，因为这些概念和概念

联系是奠基于在社会行为之中的。只有这时，法权

研究才可以说是现象学的或心理学的。
莱纳赫阵亡后，胡塞尔在为他撰写的讣告中对

其在此方向上的工作做过一个十分到位的评论和评

价： “莱纳赫的这 部 著 述 在 所 有 方 面 都 极 为 出 色，
它所具有的完全原创之处在于这样一个认识：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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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属于任何法权一般之特有本质的先天鲜明地区分

于另一种以评价规范的方式关涉所有法权的先天：
因为所有法权都可以并且必须置于 ‘正确法权’的

观念之下———这是一种在伦常性或某种客观合目的

性立场上的 ‘正确’。对此观念的展开导向一门完

全不同的 先 天 学 科，但 它 与 莱 纳 赫 的 先 天 法 学 一

样，并不想以一种根本错误的 ‘自然法权’理想的

实现为目的。因为它只能提出形式的法权规范，从

这些规范中并不能挤压出某种实在法权，就像从形

式逻辑中无法挤压出一个含有实事的自然科学真理

一样。”瑒瑩我们前面列举的莱纳赫的立场观点，胡塞

尔在这里都提到了。

六、莱纳赫的先天法权构成物与

现象学的社会本体论

胡塞尔在讣告中还谈到莱纳赫的另一个重要贡

献，它构成其先天法权学说的另一方面的原创性，
而且是更为基础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前一方面原

创性的前提：“莱纳赫无比敏锐地将 ‘先天’真理

的一个巨大流形揭示出来，这些真理构成所有现实

的和可设想的实在法权的基础；而如他所指明的那

样，它们是先天的，在此意义上是先天的，就像原

始的算术公理或逻辑公理是先天的一样，即是说，
像后者一样可以作为绝然无例外而有效地、先于所

有经验地被明晰把握到。这些先天的法权命题，如

一个要求通过实现而被消除，一个财产通过授权而

从一个人转给另一个人，无非就是对 ‘规定’的陈

述 （‘某物应当是’的任意延续部分），就像实在法

权的所有命题所做的陈述一样。所有这些实在法权

的规定都已经预设了概念，如要求、约 束、财 产、
授权等等，因而相对于实在法权而言，这些概念是

先天的。即是说，莱纳赫的 ‘先天法权命题’无非

是对绝对有效真理的表达，这些真理建基于这些概

念的意义内涵中，并因此本身相对于实在法权的延

续部分而言是先天的。”瑓瑠

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是莱纳赫在其 《民法的先

天基础》中完成的主要工作：社会行为分析以及建

基于其上的先天法权关系确立。
人们通常会将成文法、法律条文、契约关系等

等法权构成物看作是由实在法权一步一步制定形成

的，因而它们是在历史进程中由人创造的。莱纳赫

的工作在于指明这些先天的法权构成物的存在，即

在实在法权出现之前的并独立于它的存在：“这种

存在不依赖于它是否被人把握到，它尤其不依赖于

所有实在法权。将法权构成物称作实在法权的创造

物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最终也是荒谬的，就像把德

意志帝国的建立或另一个历史进程称作历史科学的

创造一样荒谬。人们如此激烈反驳的事实的确是存

在的：实在法权发现了诸法权概念，它们进入到实

在 法 权 之 中，绝 不 是 实 在 法 权 制 造 了 它 们。”
（ＡＲＳＷ，１４３）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作为实在法权之基础的法

权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被发现的呢？例如，
要求与约束，如前所述，它们是独立的存在，就像

数、树和房屋。但在这里我们已经需要面对三种对

象和存在：
首先，树上的 花 儿 在 盛 开，房 屋 被 涂 上 了 白

色，这是一种个别的述谓判断。树上可能不开花，
房 屋 可 能 会 涂 成 其 他 颜 色， 这 些 事 态

（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ｅ）并不是必然的，因而这里的述谓判

断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其次，与此不同的是数和几

何构成物。在 这 里 没 有 一 个 我 们 所 面 对 的 外 部 世

界，也没有具体的、偶然的事态。这里的构成物是

种类的构成物、本质的构成物、先天的构成物。这

里的述谓判断是先天的、本质的、种类的。最后的

第三种对象与第二种类似。我们可以在社会行为中

发现它们，例如有某个要求被提出、某个约束在形

成。这些法权构成物像数学－几何构成物一样具有

自己的本质，它们不会随事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按莱纳赫的说法，“一个要求通过一个放弃的

行为而得到消解，这是建基于要求本身的本质之中

的，因而具有必然的和普遍的有效性。先天命题具

有对于法权构成物而言的有效性。这种先天不应意

味着某种幽暗的和神秘的东西，它以我们曾提及的

那些素朴的事实为定向：每个在被给明意义上的普

遍存在的和必然存有的事态都被我们称作一个先天

的事态。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先天命题数量众多，
它们是可以严格地被表述的和明证地被明见的，而

且与它们对其具有有效性的那些法权构成物完全相

同，它们独立于所有那些把握 ［它们］的意识，首

先也独立于任何一个实在法权。”（ＡＲＳＷ，１４３）
莱纳赫在这里谈到了所谓 “自在存在的法权构

成物” （ＡＲＳＷ，１５１）。这 里 的 “自 在 存 在 （ａｎ
ｓｉｃｈ　ｓｅｉｅｎｄ）”的 说 法 显 然 来 自 康 德 的 “自 在 之

物”或 “物自体”，它们 在 康 德 那 里 属 于 处 在 现 象

界以外的存在。但与康德不同的是，莱纳赫并不认

为这些 “自 在 之 物”是 不 可 知 的，而 是 具 有 可 以

“严格地 被 表 述 的 和 明 证 地 被 明 见 的”基 本 结 构。

３１



以构成 “契约”（Ｖｅｒｔｒａｇ）的最基本要素的要求与

约束为例，它们都普遍必然地预设一个载体，即人

格；要求与约束是这个人格的种种要求与约束。同

样，在这些要求与约束中本质上也含有一个特定的

内容，它们与这个内容相关，而此内容的差异也会

使得 种 种 要 求 与 约 束 千 差 万 别、各 自 有 异 （ｃｆ．
ＡＲＳＷ，１５１）。

莱纳赫还以 “承诺”（Ｖｅｒｓｐｒｅｃｈｅｎ）为例，它

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与约束中的一种。他以此来展示

他试图指明的社会行为及其先天命题的普遍必然有

效性：“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做出一个承诺。有一个

特别的作用从这个过程中发出，它完全不同于当一

个人向另一个人做出一个传达或做出一个请求时所

产生的作用。承诺在两个人之间创造出一种特有的

约束，借助于这种约束———先用一种十分粗糙的方

式来说———，一个人可以要求某物，而另一个人则

有义务去成就它或提供它。这个联系显现为好似承

诺行为的结果、产物。就其本质而言，它可以允许

任意长的延续性，但另一方面，它会经历一个结局

和一种消解，这个倾向对它而言似乎是内在的。我

们看到可以导向这样一种结局的不同途径。承诺的

内容被 完 成 了；随 之，那 个 关 系 自 然 也 就 得 以 结

束。承诺的接受者放 弃 了 ［得 到 的 承 诺］；承 诺 者

撤销了 ［自己的承诺］。也因为此才有可能在某种

情况下出现一种消解，即便是以一种在我们看来不

太自然的方式。”（ＡＲＳＷ，１４７ｆ．）
类似这样的社会行为分析，我们也可以在莱纳

赫本人对 “思虑”（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以及英加尔登对

“责任”（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的 描 述 分 析 中 找 到，而 且

极为详尽。它们是组成一门现象学的社会本体论的

基本因素，用英加尔登的话还可以说，它们代表了

社会行为的 “存在基础”（ｏｎｔｉｓｃ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ｅ）瑓瑡。
我们可以而且已经从两个角度出发来考察这个

问题域 了：社 会 本 体 论 和 社 会 认 识 论 的 角 度。首

先，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个

类似于在弗雷格谈及数学构成物或几何构成物时所

说的 “第三王国”的本体论领域。这在胡塞尔那里

被称作 “观念王国”，在 舍 勒 那 里 被 称 作 “价 值 王

国”；而在莱纳赫这 里，这 应 当 叫 做 “法 权 概 念－
命题的王国”，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法权的合法则

性的王国”。但这个王国仍然有别于前面几种可以

称作 “第三王国”的 对 象 领 域。莱 纳 赫 对 此 写 道：
“如果以此方式有自在存在的法权构成物，那么这

里就为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作为本体论或先

天对象论，哲学需要从事对所有可能的对象种类本

身的探讨。我们将会看到：它在这里涉及一个全新

的对象种类，它们并不属于本真意义上的自然的对

象，它们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心理的。而且同时

也通过其时间性而有别于所有那些观念对象。对这

些对象有效的法则也经验最高的哲学旨趣。它们是

先天法则，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是具有综合性质

的先天法则。”（ＡＲＳＷ，１４５）
这段引文的结尾已经涉及社会认识论的问题。

莱纳赫随后还写道：“有一种关于要求与约束的意

识，类似于有一种关于数或定理的意识。我们可以

谈论一种关于它们的素朴知识；这种知识纯粹作为

意识方式而言始终是完全不变的，无论它涉及的是

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要求与约束。此外它也完全不依

赖于它的对象相关项是否实存，反过来，诸要求与

约束也 有 可 能 实 存，却 并 不 是 这 种 知 识 的 对 象。”
（ＡＲＳＷ，１５０）

在这个意义上，不仅莱纳赫的社会本体论是与

康德相衔接的，而且他的社会认识论也是如此：他

倾向于将康德运用于自然认识论领域的先天综合判

断移用于社会认识论领域：“如果至今为止人们对

康德在过窄地限制了这些 ［先天综合］命题的领域

的怀疑还无法占据统治地位，那么通过对先天法权

学说的 发 现，这 个 怀 疑 便 得 到 了 完 全 的 证 实。”
（ＡＲＳＷ，１４５）他在 《民法的先天基础》的结尾处

更是明确地说明：“在先天法权学说的命题中我们

可以看到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综合判断，与我们在纯

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命题中看到的并无二致。”
（ＡＲＳＷ，２７０）因此可以说，莱纳赫倾向于将康德

的先天综合判断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等同起来，因

为后者虽然并不使用先天综合判断的术语，但也强

调从经验直观出发，通过本质直观的抽象而达到对

先天或本质的把握。
莱纳赫的这个倾向后来在胡塞尔与他共同指导

的学生威廉·夏普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
我们在以后讨论沙普时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另一方面，在莱纳赫的方法论思考中还可以发

现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的影响痕迹，尽管他并不赞

同胡塞尔在１９１３年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

观念》第一卷中完成的向超越论的观念论的转向。
在他的结尾的方法论思考中可以读到：“需要将目

光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以便发现进入纯粹法

权的合法则性王国的入口，这些合法则性在任何意

义上都不依赖于 ‘自然’而存有：不依赖于人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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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依赖于人的身体组织，而且首先不依赖于世

界的实际发 展。” （ＡＲＳＷ，２７７ｆ．）他 在 另 一 处 也

说：“可以猜测这里存在着本质联系；当然，在这

里尤为困难的是，在排除所有心理学倾向、合目的

性考虑以及类似东西的情况下达到一种纯粹的本质

直 观。” （ＡＲＳＷ，２１３）这 里 的 “排 除”
（Ａｕ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恰恰 属 于 胡 塞 尔 超 越 论 现 象 学 的

还原方法论的术语圈。
莱纳赫的这个倾向后来在胡塞尔与他共同指导

的埃迪·施泰因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
对于莱纳赫的 《民法的先天基础》，胡塞尔曾

在为莱纳赫撰写的讣告中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在这

里可以将它用作我们这篇文字的一个总结：“它提

供了一个相对于无论当代还是过去所有法权哲学构

想而言的全新尝试：在纯粹现象学基础上将长期以

来遭人诋毁的一门先天法权学说的观念付诸实施。
……任何一位有兴趣致力于一门严格科学的法权哲

学、有兴趣最终澄清 （这种澄清显然只能通过对法

律意识之纯粹本质的直观深入研究来完成）那些对

实在法权一般之观念而言建构性的基本概念的人，
都不可能 忽 略 莱 纳 赫 的 这 部 开 拓 性 著 作。在 我 看

来，这部著作毫无疑义将为它的创作者在法权哲学

史上提供一个恒久的位置。”瑓瑢

胡塞尔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

验证。莱纳赫为法权现象学所做的开启以及几位胡

塞尔与莱纳 赫 的 共 同 弟 子 对 此 项 工 作 的 继 承 与 发

展，已经使得莱纳赫在法权哲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

特而恒久的位置。对此，我们在对几位法权现象学

后学思想线索的梳理中还会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注　释］

①　即 德 文 的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或 法 文 的

“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德 文 和 法 文 中 的 “Ｒｅｃｈｔ”

和 “ｄｒｏｉｔ”都 具 有 包 括 “法、法 律”和 “权、权 利”

双重含义在内的多重含义。而一旦它们要被译成英文，

英译者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究竟是将它 们 译 作 “ｌａｗ”，

还 是 译 作 “ｒｉｇｈｔ”。科 耶 夫 《法 权 现 象 学 纲 要》

（Ｅｓｑｕｉｓｓｅ　ｄｕｎｅ　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的 英 译 者

（Ｂｒｙａｎ－Ｐａｕｌ　Ｆｒｏｓｔ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Ｈｏｗｓｅ）最后不得不放

弃选择，即放弃 翻 译，直 接 将 “ｄｒｏｉｔ”一 词 保 留 在 英

译本中 （参见 “英译本翻译说明”，载于科耶 夫 著，邱

立波 译： 《法 权 现 象 学 纲 要》，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４页）。而中译者邱立波则用 “法权”一

词来解决这个 双 重 含 义 的 问 题。笔 者 在 本 文 中 也 接 受

这个中译的 方 案。此 外，这 里 还 值 得 留 意 的 是，科 耶

夫的法权现象 学 研 究 既 受 到 胡 塞 尔、海 德 格 尔 的 现 象

学思想的影 响，也 受 到 黑 格 尔 的 相 关 著 作 如 《法 哲 学

原理》（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１８２０）

的影响。实际上，科 耶 夫 的 《法 权 现 象 学 纲 要》也 可

以译作 《法现象学原理》，前者可以视作对后者的某种

克服 （海德 格 尔 意 义 上 的 克 服：Ｖｅｒｗｉｎｄｕｎｇ）或 扬 弃

（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

②　参 见 Ｍｏｒｉｔｚ　Ｇｅｉ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　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ｓ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ｎｕｓｓｅｓ，ｉｎ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Ｂａｎｄ，１９１３，Ｓ．

５６７－６８４．。与此相关 的 论 述 可 以 参 见 笔 者 的 论 文 《现

象学美学的起步———胡塞尔与盖格尔的思想关联》（载

于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 版），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

盖格尔开启的 现 象 学 美 学 是 审 美 经 验 的 现 象 学 （审 美

意向活动的现象学）。后来，另一位现象学者英加尔 登

还开辟了现象 学 美 学 的 另 一 个 方 向———审 美 对 象 的 现

象学 （审美意向相关项的现象学或艺术本体论）。可以

参见笔者的另一篇 论 文 《胡 塞 尔 与 英 加 尔 登———兼 论

现象学本质论、现象学美学的形成与发展》（载于 《广

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③　参 见 Ａｄｏｌｆ　Ｒｅｉｎａｃｈ，Ｄｉｅ　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ｅｓ，ｉｎ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Ｂａｎｄ，１９１３，Ｓ．

６８５－８４７．

④　参 见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ｄｅｅｎ　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ｒｅｉｎｅｎ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Ｉ．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ｆｎｄｅｒ，Ｚｕ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ｅｎ

Ｉ，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Ｄｅｒ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ｒ　Ｅｔｈｉｋ　ｕｎｄ　ｄｉ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　Ｗｅｒｔｅｔｈｉｋ　Ｉ，ｉｎ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Ｂａｎｄ，１９１３，Ｓ．１

－３２３，Ｓ．３２５－４０４，Ｓ．４０５－５６５．普 凡 德 尔 的 “志

向 （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心理学”的系统研 究 虽 然 晚 于 特 洛 尔

奇的志向伦理学思考 （１９０２），但与舍勒在其 《伦 理 学

中的形式主 义 与 质 料 的 价 值 伦 理 学》第 一 卷 （１９１３）

中的相关讨 论 同 步，并 且 早 于 马 克 斯·韦 伯 对 “志 向

伦理学”与 “责任伦理学”的界定与 区 分 （１９１７）。从

目前状况来 看，普 凡 德 尔 的 “志 向 心 理 学”仍 然 是 一

个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课题。

⑤　黑尔德：“导言”，载于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

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页。

⑥　参见Ｉｖａｎ　Ｇｌａｓ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 Ｖｏｌ．１７， Ｎｏ． ３／４
（１９７０），Ｓ．２３９．

⑦　参 见 Ａｄｏｌｆ　Ｒｅｉｎａｃｈ，Ｓｍ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ｒｋｅ．Ｔｅｘｔ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Ａｕｓｇａｂｅ　ｉｎ　ｚｗｅｉ　Ｂｎｄｅｎ，ｈｒｓｇ．ｖｏｎ　Ｋａｒｌ　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Ｖｅｒｌａｇ：Ｍüｎｃｈｅｎ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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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参 见 Ｅｄｉｔｈ　Ｓｔｅｉｎ，Ｅｉｎ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üｂｅｒ　ｄｅｎ　Ｓｔａａｔ．

Ｉｎ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ＶＩＩ．Ｂａｎｄ，１９２５．。施 泰 因 的 法 哲 学 首

先主要体现在该书第一章第二节 “国家与法权”中。

⑨　参 见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Ｓｃｈａｐｐ，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ｖｏｍ

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ｅ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２Ｂｄｅ．，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Ｂｅｒｌｉｎ， Ｂｄ．１： Ｄｅｒ　 Ｖｅｒｔｒａｇ　 ａｌｓ

Ｖｏｒ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ｅｉｔ，１９３０， Ｂｄ．２： Ｗｅｒｔ， Ｗｅｒｋ　ｕｎｄ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１９３２．

瑏瑠　在上世纪三 十 年 代 初 完 成 其 《关 于 法 权 的 新 科 学 ［或

曰 “新法学”］：一项现象学的研究》的 论 述 之 后，沙

普于二战后转 向 历 史 哲 学 的 研 究，并 将 法 权 哲 学 纳 入

他的 历 史 哲 学 的 大 系 统 中。参 见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Ｓｃｈａｐｐ，

Ｗｅｒｋｅ　ａｕｓ　ｄｅｍ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ｈｒｓｇ．ｖｏｎ　Ｋａｒｅｎ　Ｊｏｉｓｔｅｎ，

Ｊａｎ　Ｓｃｈａｐｐ，Ｎｉｃｏｌｅ　Ｔｈｉｅｍ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Ｋａｒｌ　Ａｌｂｅｒ：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ｉ．Ｂｒ．，１．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　ｅｉｎ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Ｔｅｉｌｂａｎｄ　Ｉ，２０１６；２．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　ｅｉｎ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Ｔｅｉｌｂａｎｄ　ＩＩ，２０１７；３．

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　ｅｉｎ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

Ｔｅｉｌｂａｎｄ　ＩＩＩ，２０１８；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　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２０１８．

瑏瑡　例如参见Ｊａｎ　Ｓｃｈａｐｐ，Ｓｅｉｎ　ｕｎｄ　Ｏｒｔ　ｄ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ｂｉｌｄｅ：

Ｅｉｎ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 üｂｅｒ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　ｕ．Ｖｅｒｔｒａｇ，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Ｌｅｉｄｅｎ　１９６８；ｄｅｒｓ．，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Ｍｏｒａｌ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　ｅｉｎ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Ｍｏｈｒ　Ｓｉｅｂｅｃｋ：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２００５；ｄｅｒｓ．，ｍｉ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ｕｒ：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ｄａ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Ｒｅｃｈｔ，

Ｖａｈｌｅｎ：Ｍüｎｃｈｅｎ　２００７．

瑏瑢　参见Ｉｖａｎ　Ｇｌａｓ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 Ｖｏｌ．１７， Ｎｏ． ３／４
（１９７０），Ｓ．２３８－２４４．

瑏瑣　参 见 Ｓｏｐｈｉｅ　Ｌｏｉｄｏｌｔ，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

Ｅ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　Ｄｅｎｋｅｎｓ　ｉｍ　Ａｎｓｃｈｌｕｓｓ　ａｎ

ｄｉｅ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ｃ．，２００８，ｕｎｄ　ｄｉｅｓ．，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Ｅｉ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Ｍｏｈｒ　Ｓｉｅｂｅｃｋ：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２０１０．

瑏瑤　按照 《胡塞尔年谱》提供的资料，胡塞 尔 在１８９４年 夏

季学期和１８９７年 夏 季 学 期 曾 于 哈 勒 大 学 开 设 过 题 为

“伦理学与法哲学”的每周三小时或每周二小时的讲座

（ｃｆ．Ｃｈｒｏｎｉｋ，Ｓ．４１，Ｓ．５１）。残 存 的１８９７年 的 讲 座

稿现在被收到 《胡塞尔全集》第ＸＸＶＩＩＩ卷 《关于伦理

学与价值论 的 讲 座》中，作 为 其 “补 充 文 字”中 的 第

一号文字 （ｃｆ．Ｈｕａ　ＸＸＶＩＩＩ，Ｓ．３８１－３８３），但这个前

现象学的几页讲座残稿中没有包含法哲学方面的论述。

瑏瑥　胡塞尔在 《经 验 与 判 断》中 曾 在 发 生 现 象 学 的 意 义 上

使用过这个概念：“Ｒｅｃｈｔｓ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ｃｆ．ＥＵ，２３）。

瑏瑦　Ｓ．Ｌｏｉｄｏｌｔ，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ａ．ａ．Ｏ．，Ｓ．

３０９．

瑏瑧　Ｓ．Ｌｏｉｄｏｌｔ，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ａ．ａ．Ｏ．，Ｓ．

９９．

瑏瑨　Ｓ．Ｌｏｉｄｏｌｔ，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ａ．ａ．Ｏ．，Ｓ．

５．

瑏瑩　参见 路 易 道 特 上 述 论 著 第 二 部 分 的 第 四、五 章：Ｓ．

Ｌｏｉｄｏｌｔ，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ａ．ａ．Ｏ．，

Ｋａｐ．Ⅴ－Ⅵ．

瑐瑠　科耶夫著，邱立波译： 《法 权 现 象 学 纲 要》，华 东 师 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３页。

瑐瑡　Ｗｉｌｈｅｌ　ｍ　Ｈｅｎｋｅ，Ｒｅｃｈｔ　ｕｎｄ　Ｓｔａａｔ－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Ｊ．Ｃ．Ｂ．Ｍｏｈｒ：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１９８８，Ｓ．５６

ＦＮ　７．

瑐瑢　Ｈａｓｓｏ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Ｇ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　ｄｅ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ｎ　ｕｎｄ

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　 ｄｕｒｃｈ　 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Ａｍｔｓｔｔｉｇｋｅｉｔ：ｂｅｒ　ｅｉｎｅ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Ｕｒａｋｔｅ　ｕｎｄ　ｉｈｒ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ｉｎ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Ｖｏｌ．３０，

Ｎｏ．２ （１９９１），ｐｐ．２４５－２５８．

瑐瑣　Ｓ．Ｌｏｉｄｏｌｔ，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ａ．ａ．Ｏ．，

Ｓ．１６１ｆｆ．。对此，我们将会在后面展开论述。

瑐瑤　参 见 Ａｄｏｌｆ　Ｒｅｉｎａｃｈ，Ｄｉｅ　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ｅｓ，ｉｎ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ｅｂｄ．。莱 纳 赫 的 太 太

安娜·莱纳赫在１９５３年再版该书时基于 “该书所 涉 及

的实际上是一 部 法 权 现 象 学 的 关 键 论 著”的 事 实 而 将

它的标题修改为 《论法权现象学》，并将原先的主标题

改为副 标 题。参 见 Ａｎｎａ　Ｒｅｉｎａｃｈ，″Ｖｏｒ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ｉｎ

Ａｄｏｌｆ　Ｒｅｉｎａｃｈ，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Ｄｉｅ

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Ｉｍ

Ｋｓｅｌ－Ｖｅｒｌａｇ　Ｍüｎｃｈｅｎ　１９５３，Ｓ．９．

瑐瑥　Ａｄｏｌｆ　Ｒｅｉｎａｃｈ，ｂｅｒ　ｄｅｎ　Ｕｒｓａｃｈ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　ｉｍ　ｇｅｌｔｅｎｄｅｎ

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１９０５），ｉｎ　ｄｅｍｓｅｌｂｅｎ，Ｓｍ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ｒｋｅ．

Ｔｅｘｔ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Ａｕｓｇａｂｅ　ｉｎ　２ 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　Ｉ．Ｄｉｅ

Ｗｅｒｋ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　Ｖｅｒｌａｇ：Ｍüｎｃｈｅｎ／Ｈａｒｒｋｉｅｎ／Ｗｉｅｎ

１９８９，Ｓ．１－４３．以 下 凡 引 该 书 均 在 正 文 中 简 称：

ＡＤＳＷ。

瑐瑦　甚至海德格 尔 最 初 也 未 能 避 免 这 种 印 象： “这 部 著 作

［《逻辑研究》］的第一卷发表于１９００年，它证明关于

思维和认识的 学 说 不 能 建 立 在 心 理 学 的 基 础 上，以 此

来反驳逻辑 学 中 的 心 理 主 义。但 在 次 年 发 表 的、篇 幅

扩充了三 倍 的 第 二 卷 中，却 含 有 对 意 识 行 为 的 描 述，

这些行为对于 认 识 构 成 来 说 是 根 本 性 的。因 而 这 里 所

说的还是心理 学。……由 此 看 来，随 着 他 对 意 识 现 象

所进行的现象 学 描 述，胡 塞 尔 又 回 到 了 恰 恰 是 他 原 先

所反驳的心理主义立场上去。”参阅海德格尔著，陈 小

文、孙周兴译：《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

版，第９２页。

瑐瑧　Ａ．Ｒｅｉｎａｃｈ，″ Ｄｉｅ 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Ｉｈｒｅ　ｅｔｈ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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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Ⅰ－Ⅱ “，ｉｎ：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Ｋｒｉｔｉｋ， Ｂｄ．１４８
（１９１２），Ｓ．１８１－１９６ｕｎｄ　Ｂｄ．１４９ （１９１３），Ｓ．３０－

５８．这里将 “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译 作 “思 虑”，以 强 调 它 所

带有的在伦理与法权方面的 “深思熟虑”的意思。

瑐瑨　Ｃｆ．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ｖｏｍ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Ｆｅｌｉｘ　Ｍｅｉｎｅｒ：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９７３，Ｓ．１２０；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Ｕ　ＩＩ／１，Ａ　３２４／Ｂ１　３４５．

瑐瑩　在现象学内部，有 关 表 象 行 为 与 情 感 行 为 之 间 奠 基 关

系与奠基秩序的争论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问题的探讨，

可以参见倪梁康：《关于事物感知与价值感受的奠基关

系的再 思 考———以 及 对 佛 教 ‘心－心 所’说 的 再 解

释》，《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瑑瑠　Ｍ．Ｓｃｈｅｌｅｒ，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ｒ　Ｅｔｈｉｋ　ｕｎｄ　ｄｉ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　Ｗｅｒｔｅｔｈｉｋ，ＧＷ　２，Ｆｒａｎｃｋｅ　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ｎ

１９８０，Ｓ．２０６； 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Ｚｅｉｔ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Ａ　２０，Ｖｅｒｌａｇ　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１９８８，Ｓ．４２０．

瑑瑡　莱纳赫偶尔谈及赫巴特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参 见：

ＡＲＳＷ，Ｓ．４６３），但并无详述。

瑑瑢　Ｖｇｌ．Ｅｄｉｔｈ　Ｓｔｅｉｎ，Ｚｕｍ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ｒ　Ｅｉｎｆüｈｌｕｎｇ，Ｅｄｉｔｈ

Ｓｔｅｉｎ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 （ＥＳＧＡ ）， Ｂｄ．５， Ｈｅｒｄ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ｉ．Ｂｒ．２０１０，Ｓ．２０．以下凡引此全集

均只在正文中标明 “ＥＳＧＡ”和卷数、页码。

瑑瑣　Ｈｕａ　ＸＸＶＩＩ，Ｓ．２４６．但 在 胡 塞 尔 那 里 也 有 “社 会 行

为”的分析，对 此 可 以 参 见 耿 宁 就 胡 塞 尔 的 交 互 主 体

性现象学所撰写 的 “社 会 行 为” （ｓｏｚｉａｌｅｒ　Ａｋｔ）条 目：

在胡塞尔那里，“社 会 行 为 是 指 那 些 朝 向 他 人 的 行 为。

它们是交往的 行 为，但 并 不 必 然 是 在 语 言－概 念 层 次

上进行的交往行为。”参 见 倪 梁 康： 《胡 塞 尔 现 象 学 概

念通释 （增补版）》，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６年 版，第２２－

２３页。

瑑瑤　Ｓ．Ｌｏｉｄｏｌｔ，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ａ．ａ．Ｏ．，

Ｓ．７６ｆｆ．

瑑瑥　参 见 Ｋａｉ　 Ｐ． Ｐｕｒｎｈａｇ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Ｅｉｎｅ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ｖｏｎ　Ａｄｏｌｆ　Ｒｅｉｎａｃｈ　ｕｎ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Ｓｃｈａｐｐ　 ｚｕ　 ｄｅｎ　 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ｉｎ　Ｊｕｒａ，Ｈｅｆｔ　９／２００９，Ｓ．６６５．

瑑瑦　Ｖｇｌ．Ｉ．Ｋａｎｔ，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ｄｅｒ　Ｓｉｔｔ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Ｆｅｌｉｘ

Ｍｅｉｎｅｒ：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９４５，Ｓ．４５．

瑑瑧　而胡塞尔与 施 泰 因 的 “同 感 行 为”分 析 以 及 很 大 一 部

分的 “交互 主 体 行 为”分 析 则 不 属 于 “言 语 行 为”分

析，也不属于莱纳 赫 的 “社 会 行 为”分 析，除 非 它 们

同时实现其表述的功能。

瑑瑨　例如可 以 参 见 Ｋｅｖｉｎ　Ｍｕｌｌｉｇａｎ （Ｅｄ．），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ａｎｄ

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Ｒｅｉｎ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ｉｎ　１９８７，尤 其 可 参 见 其 中 Ｋｅｖｉｎ　Ｍｕｌｌｉｇａｎ，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ｓ：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Ｋｌａｕｓ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Ｒｅｉｎａｃｈ　ａｎｄ　Ｓｅａｒｌｅ

ｏｎ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ｂｉｄ．，ｐｐ．２９－１０６．

瑑瑩　从种种迹象看，伦 理 行 为 与 法 权 行 为 一 方 面 与 社 会 行

为另一方面与 内 心 体 验 构 成 相 互 交 切 的 两 个 圆。莱 纳

赫在分析 “思虑”（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的 心 理 行 为 时 强 调 它

既具有伦理的，也 具 有 法 权 的 意 义，而 “思 虑”只 能

被纳入内心体 验 （或 “内 心 态 度”）的 范 畴，不 属 于

社会行为 （ＡＲＳＷ，２７９ｆｆ．）。

瑒瑠　还可 以 举 莱 纳 赫 没 有 提 到 的 “内 疚”为 例，它 当 然 不

属于社会行为。

瑒瑡　还可以举莱纳赫没有提到的 “感谢”和 “感激”为例：

如果我们将 “感 谢”理 解 为 外 部 的 言 语 表 达，将 “感

激”理解为内 心 的 情 感 体 验，那 么 前 者 是 社 会 行 为，

后者则不是。

瑒瑢　莱纳赫在这 里 没 有 举 “Ｆｒａｇｅ” （发 问）的 例 子，它 可

能最适合用来说 明 社 会 行 为 与 内 心 体 验 之 间 的 奠 基 问

题。莱纳赫将 “Ｆｒａｇｅ” （也 可 以 译 作 “提 问”）视 作

典型的社会行 为，因 为 它 本 身 已 经 先 天 地 预 设 了 另 一

个主体 （受问 者）的 存 在 以 及 问 题 被 表 述 的 状 态。而

这与胡塞尔从认 识 行 为 视 角 出 发 将 “Ｆｒａｇｅ” （在 这 里

应当译作 “疑 问”）视 作 存 在 信 仰 的 一 种 模 式 的 做 法

（ｖｇｌ．Ｌ．Ｎｉ，Ｓｅｉｎｓｇｌａｕｂｅ　ｉｎ　ｄｅ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ｕ．ａ．１９９９，Ｓ．７３ｆｆ．）显 然 是 不 同 的。按 照

莱纳赫这里 对 奠 基 关 系 的 理 解，作 为 社 会 行 为 的 “发

问”必定奠基于作为内心体验的 “疑问”之 中。此 外，

关于 “Ｆｒａｇｅ”的现象学研究，早 期 现 象 学 运 动 的 重 要

成 员 道 伯 特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Ｄａｕｂｅｒｔ，１８７７－１９４７）还 在

１９１２年便计划为 《哲 学 与 现 象 学 研 究 年 刊》创 刊 号 撰

写一篇题为 “问 题 现 象 学”的 论 文，但 终 未 完 成。他

身后留下的这篇论文的８２页速记体手稿现存于慕尼黑

国 家 图 书 馆 的 手 稿 收 藏 室。参 见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Ａｖｅ－

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ｔ， Ｄｉｅ　 Ｎａｃｈｌｓｓｅ　 ｄｅｒ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Ｂａｙｅｒ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ｓ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Ｏｔｔｏ　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１９７５，Ｓ．１３１．

瑒瑣　由此可见，珀恩 哈 根 所 赞 同 和 接 受 的 沙 普 父 子 对 莱 纳

赫的批评理由是不充分的：“［莱纳赫关于社会行为和

法权构成物 学 说 的］弱 点 在 于，莱 纳 赫 将 行 为 抽 象 地

看作被给予 的，同 时 没 有 去 澄 清 它 们 的 奠 基 本 身。因

而他用行为来 论 证 法 权 构 成 物 的 自 身 被 给 予 性，而 行

为这方面的自 身 被 给 予 性 却 尚 未 得 到 澄 清。故 而 他 忽

略了，行为本身 需 要 一 种 奠 基，类 似 在 感 知 领 域 中 的

种种 对 象 的 奠 基。” （Ｋａｉ　Ｐ．Ｐｕｒｎｈａｇｅｎ，″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Ｅｉｎｅ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ｖｏｎ　Ａｄｏｌｆ　Ｒｅｉｎａｃｈ　ｕｎ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Ｓｃｈａｐｐ　ｚｕ　ｄｅｎ　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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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ｉｎ　ａ．ａ．Ｏ．，Ｓ．６６６．）

瑒瑤　“Ｒｅｃｈｔｈｅｉｔ”来源于拉 丁 文 的 “ｒｅｃｔｉｔｕｄｏ” （正 直、公

正）。最 早 是 安 瑟 伦 将 真 理 与 正 义 视 作 “ｒｅｃｔｉｔｕｄｏ”

（Ｒｅｃｈｔｈｅｉｔ），但它 并 未 成 为 安 瑟 伦 哲 学 的 核 心 概 念。

参 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　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Ｂｕ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　ｓｅｉｔ

１９７２，Ｂｄ．８，Ｓ．４３０．舍勒在其１９１６年 发 表 的 《伦 理

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下卷）中也使

用了这个词，很可能是他在此期间受到莱纳 赫１９１３年

发表著作的影响 （参见舍勒著，倪梁康译：《伦理学中

的形式主 义 与 质 料 的 价 值 伦 理 学》，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１
年版，第８１９页）。他同样也未将这个词当作 他 的 伦 理

学核心概念。

瑒瑥　当然还有与此相 应 的 两 个 希 腊 文 和 拉 丁 文 概 念 之 间 的

关 系：希 腊 文：δι′κη／δικαιοσúνη；拉 丁 文：Ｉｕｓ／

Ｉｕｓｔｉｔｉａ。

瑒瑦　这 里 的 “实 在 法 权”是 德 文 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　Ｒｅｃｈｔ”，译

自拉丁文的 “ｉ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ｕｍ”。“Ｐｏｓｉｔｉｖ”在 这 里 与 拉 丁

文 的 “设 定、约 定” （ｐｏｎｅｒｅ）有 关，而 其 分 词

“ｐｏｓｉｔｉｖｕｍ”在这里意味着 “被设定的”。因此，“实在

法权”的基本词义 是 “由 人 设 定 的 法 权”、 “通 过 立 法

产生的法权”，它是可以随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发生变

化的。康德对此曾解释说：“对于一些法则而言，一种

外在的立法是 可 能 的，这 些 法 则 的 总 和 就 叫 做 法 权 学

说 （Ｉｕｓ）。如果这样的立法是现实的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那么

它就 是 实 在 法 权 学 说 （Ｌｅｈｒｅ　ｄ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

参见Ｉ．Ｋａｎｔ，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ｄｅｒ　Ｓｉｔｔ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Ｆｅｌｉｘ

Ｍｅｉｎｅｒ：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９４５，Ｓ．３３．

瑒瑧　莱 纳 赫 虽 然 没 有 对 “法 权 构 成 物” （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ｓ

Ｇｅｂｉｌｄｅ）做出明确 定 义，但 从 他 的 阐 述 中 可 以 得 出：

它们指的 就 是 对 于 法 学 家 而 言 的 “法 权 概 念”和 “法

权定理” （ＡＲＳＷ，１４３）。对 此，还 可 以 参 见 Ｋａｉ　Ｐ．

Ｐｕｒｎｈａｇ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Ｅｉｎｅ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ｖｏｎ　Ａｄｏｌｆ　Ｒｅｉｎａｃｈ　ｕｎ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Ｓｃｈａｐｐ　ｚｕ　ｄｅｎ

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ｉｎ　ａ．ａ．Ｏ．，

Ｓ．６６３．

瑒瑨　Ｖｇｌ．Ｉ．Ｋａｎｔ，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ｄｅｒ　Ｓｉｔｔｅｎ，ｅｂｄ．

瑒瑩　胡塞尔 著，倪 梁 康 译： 《文 章 与 讲 演 （１９１１－１９２１
年）》，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０－３３１页。

瑓瑠　胡塞尔 著，倪 梁 康 译： 《文 章 与 讲 演 （１９１１－１９２１
年）》，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瑓瑡　Ｖｇｌ．Ｒｏｍａｎ　Ｉｎｇａｒｄｅｎ， ｂ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Ｉｈｒｅ

ｏｎｔｉｓｃｈｅ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ｅ，Ｒｅｃｌａｍ：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９７０，Ｓ．５．

瑓瑢　胡塞尔：“阿 道 夫·莱 纳 赫”，载 于 胡 塞 尔 著，倪 梁 康

译： 《文 章 与 讲 演 （１９１１－１９２１年）》，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０－３３１页。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ｔｏ　Ｒｅｉｎａｃｈ

ＮＩ　Ｌｉａｎｇ－ｋａ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２７５，ＰＲ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ｄｏｌｆ　Ｒｅｉｎａ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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